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松农发〔 〕 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家庭农场考核奖励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街镇（经开区）农业农村发展办、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业管

理部门）：

为进一步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推动本区稻米产业高

质量发展，特制定《松江区家庭农场考核奖励实施意见》，现印

发给你们，请予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年 月 日

user



松江区家庭农场考核奖励实施意见

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经营的重要主体，提高了本区农业生

产的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水平，为本区农业社会化服务

奠定了有力的发展基础，为进一步提高家庭农场经营管理水平，

推动本区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考核奖励实施意见，具

体如下：

一、考核对象

全区家庭农场经营者。

二、考核奖励标准

每亩考核奖励标准最高为 元。

三、考核方法

全区统一采用 负面清单 考核方法。按农业生产不同的时节，

每季度对家庭农场进行考核，全年综合四次考核结果予以奖励。

四、考核内容

（一）取消考核奖励的行为

若家庭农场在当年度内出现以下行为之一，将全额取消考核

奖励。

违反家庭农场主职主业经营原则，将经营土地转租、代管

代种或存在面积 拼装 等行为的；

私自引种，未经备案种植本区 主导品种目录 以外的水稻

品种的；



使用违禁农药的；

粮食交售过程中，出借、混用售粮凭证或交售非自产粮食

的；

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并影响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组织、

参加非法群访闹访的；

家庭农场发生以上任何一种行为的，将直接取消该家庭农场

当年度考核奖励资格；并建议所在村（居）委会或土地管理单位

通过相关程序取消其家庭农场资格，同时终止该家庭农场签订的

土地承包合同。

（二）全年考核内容

流转费缴纳：按时缴纳土地流转费用，不得无故拒缴、拖

欠。

种植基础：田块平整、标准田块配套 一竖二横 田间沟；

原则上每 年新做田埂一次。

适时收种：准确上报水稻、秋冬种面积，做到应种尽种，

种足种满；根据年度粮食生产工作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水稻、秋冬种等作物的播种及收割（采收），确保粮食、蔬菜的

稳定供给。

病虫草害防治：严格落实 早上水养草灭草 措施，田块完

成比例要求 以上；做好田间杂草、杂草稻防控，采取拔除、

割穗等方式，确保及时处理干净；坚持统防统治，根据区农技部

门防治意见，按时足量使用配送农药，确保粮食作物病虫害危害



损失率控制在 以内。

种植信息上网：家庭农场应根据要求，在 上海农业经营主

体智能管理和服务系统 上按时完成年报工作。加强信息上网时效

性和准确性，根据水稻、稻茬秋冬菜等作物生长实际情况，及时

在 数字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即神农口袋） 上完成信息上图和上

网直报，要求包含农作物 播种、施肥、用药、采收、销售 等农

事信息。

无人机飞防备案：采取无人机飞防作业的家庭农场需提前

向街镇农业部门备案，填写 家庭农场无人机飞防备案表 ，明确

飞防服务主体、飞防面积等信息。

培训教育：家庭农场应积极参加区、镇农业部门组织的生

产技术、产业发展、政策宣讲等培训，逐步提升家庭农场经营效

益和管理水平。

秸秆禁烧：推进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严禁秸秆焚烧行为。

粮食交售：遵守粮食预约烘干制度，做好粮食收割、预约

烘干联动，严禁 未预约交售、预约严重超量 等影响交粮行为，

维护交粮秩序。

农田环境：田埂适度留草，无杂草丛生。严禁使用灭生性

除草剂；田边无乱种乱搭；做好外围沟清理，做到无杂草、无杂

物垃圾，沟底无淤泥，确保排灌通畅。

五、考核程序

家庭农场管理与考核的主体是所在村（居）委会或所在区域



土地管理单位及农业部门。具体考核程序如下：

（一）村级考核

村（居）委会组建考核小组，村（居）委会农副主任任组长，

老党员、老干部、网格长等担任组员，考核小组由 人组成。

考核小组负责对本村（居）每户家庭农场对照本实施意见按季度

进行考核。

在考核小组现场考核前，应提前告知家庭农场考核内容和具

体考核时间。每次现场考核结果须家庭农场和考核小组成员当场

签字确认。村（居）委会应加强日常农业生产工作的管理与考核，

切实履行家庭农场生产管理责任。

对于部分已经撤村撤队的街镇（园区）由土地管理单位或农

业部门组建考核小组负责日常管理与考核。

（二）镇级部门复查

各街镇（园区）农业部门要切实履行好属地监管责任，对考

核工作要加强现场指导与督查，对村（居）委会上报的考核结果

抽取 的家庭农场进行复查，一年不少于二次，确保考核结果

的准确性。

（三）区级部门核查

区农业农村委对街镇（园区）农业部门上报的考核结果进行

随机抽查，比例不低于 ，一年不少于二次。水稻、绿肥、稻

茬秋冬菜、冬翻、休耕面积及质量委托第三方进行核查。

（四）考核结果上报



村（居）委会（土地管理部门）在每季度考核结束后，将考

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日。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将

考核结果报街镇（园区）农业部门审核与备案。

各街镇（园区）农业部门对村（居）委会上报考核结果复核

后报区农业农村委备案。

六、资金发放

完成全年四个季度考核工作后，由各村（居）委员会（土地

管理部门）填写家庭农场考核奖励金额明细表，并经家庭农场本

人签字确认后，公示 日。公示结束后上报街镇（园区）农业部

门，审核无误后，分管领导签字加盖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园区管委会）公章上报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委审核通过后，

将考核奖励资金直接拨付到家庭农场银行账户内。

本实施意见由区农业农村委种植业办负责解释。本实施意见

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松江区家庭农场考核奖励实施意见》（松

农发〔 〕 号）同时废止。

附件：松江区家庭农场 负面清单 考核内容及扣除奖励标准

一览表



附件

松江区家庭农场 负面清单 考核内容及扣除奖励标准一览表
单位： 元 亩、元 千克

序号 分类 考核项目 扣款内容 扣款标准 合计扣款

取消考核
奖励

主职主业 将经营土地转租、代管代种或存在面积 拼装 等行为的，扣除全部奖励。

私自引种 未经备案种植本区 主导品种目录 以外的水稻品种的，扣除全部奖励。

违禁农药 使用违禁农药，扣除全部奖励。

违规售粮 出借、混用售粮凭证或交售非自产粮食，扣除全部奖励。

违法犯罪
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并影响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组织、参加非法群访闹
访的，扣除全部奖励。

第一季度

流转费缴纳 按时缴纳土地流转费， 月底前未完成的扣除该项奖励。

上报面积准确 秋冬种上报总面积与实种总面积误差大于 ％的，扣除该项奖励。

信息上网
根据要求，在 上海农业经营主体智能管理和服务系统 上按时完成年报工
作，未按时完成扣除 元亩；在 数字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即神农口袋）
上完成 稻茬秋冬菜采收、销售 等农事记录，未按时完成扣除 元亩。

第二季度

水稻种植基础
田块平整、标准田块配套 一竖二横 田间沟；每 年新做田埂一次，没
达到标准的，按实际发生亩数扣除相应奖励。

适时播种
根据年度粮食生产工作意见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水稻播种，未按时完
成扣除相应奖励。

杂草、杂草稻防控
月份严格落实早上水养草灭草措施，田块完成比例 以上，未达标的，
扣除该项奖励。部分因河道改造、沟渠修建等不具备早上水条件的，需街
镇农业管理部门出具相关证明。

无人机飞防
采用无人机飞防的家庭农场提前向街镇农业部门备案，未经备案使用的，
根据防治面积扣除该项奖励。



信息上网
按要求在 数字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即神农口袋） 上完成 水稻播种 农事
记录，未及时填报的扣除该项奖励。

农田环境
田埂适度留草，无杂草丛生。田边无乱种乱搭，严禁使用灭生性除草剂，
根据田埂覆盖种植区域扣除该项奖励。

第三季度

上报面积准确 水稻上报面积与实种面积误差大于 ％的，扣除该项奖励。

无人机飞防
采用无人机飞防的家庭农场提前向街镇农业部门备案，未经备案使用的根
据防治面积扣除该项奖励。

杂草、杂草稻、病
虫防控

稻田有病虫害、草害发生，杂草稻田块不拔除干净的，按实际发生亩数每
项扣除 元亩。

信息上网
按要求在 数字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即神农口袋） 上填写 水稻施肥、用
药 农事记录，每缺少 项，扣除 元亩，直至扣完。

第四季度

秸秆禁烧 严禁秸秆焚烧，发现秸秆焚烧的按照发生面积扣除。

统防统治
根据区农技部门防治意见，按实足量使用配送农药，不得私自购买使用，
原则上早熟品种不少于２次，晚熟品种不少于４次，每少拿一次，扣除
元亩直至扣完该项奖励。

适时收种
根据年度粮食生产工作意见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水稻收割，稻茬秋冬
菜、绿肥等作物种植、冬季耕翻以及休耕田块开沟工作，未按时完成一项
扣除 元亩。

杂草、杂草稻、病
虫防控

稻田仍有明显病虫害、草害发生，杂草稻田块未拔除干净、未采取割穗处
理的，按实际发生亩数每项扣除 元亩。

粮食交售

每批次交售稻谷中如出现杂草稻互混率超过 ％的，根据该批次交售量计
算金额予以扣除奖励。

不遵守预约交售（烘干）制度，粮食交售预约超量 ％以上，影响交售
秩序的，根据该批次实际烘干量计算金额予以扣除奖励。

培训教育 积极参加各类培训，无故缺席一次培训扣除 元亩，直至扣完。

信息上网
按要求在 数字农业生产管理系统（即神农口袋） 上填写水稻收割、稻茬
秋冬菜播种农事记录，每缺少 项，扣除 元亩，直至扣完。

农田环境
做好外围沟系清理，确保排灌畅通，未按时完成清理工作的，扣除该项奖
励。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